
采购需求及服务要求

一、采购需求表

项

内 目

容 名

称

吉安市行政中心西副楼一、二楼机关食堂餐厨服务采购项目A包二次

数量 1项

合同履行期限

本项目服务期三年，合同一年一签，中标服务商单个服务年度内累计

3 次月度考核得分在 70 分以下的，采购人有权单方无偿解除当年度

合同，且不予续签下一年度合同；年度内无上述情形且月度考核在

80 分以上的，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服务地点 吉安市行政中心西副楼一楼机关食堂

备注

1、本项目报价包含服务期内从事本项目作业服务人员费用（基本工

资、休息日和法定节假日加班费、高温补贴、奖金、劳保费、保险以

及“五险一金”等）、管理费、税费等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本身和不

可或缺的所有开支、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

均由中标服务商承担。

2、本项目采购需求中所涉及的国家标准均以最新发布且现行有效的

版本为执行基准。若采购需求内容与最新标准存在差异，一律按最新

标准执行。



二、采购要求

1.项目概况介绍：

1.1 市行政中心一楼机关食堂承包经营期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到期，市行政中心二楼

机关食堂承包经营期于 2026 年 7 月 31 日到期。为确保机关食堂正常运行，保障干部职

工用餐服务，特制定市行政中心机关食堂餐厨服务方案。

1.2 市行政中心机关食堂位于行政中心西副楼北楼，其中一楼和二楼为干部职工餐厅

和厨房，建筑面积每层约 2100 ㎡，一楼可同时容纳 480 人用餐，二楼可同时容纳 420

人用餐。

1.3 目前办理用餐卡 4292 张。上一年度一、二楼每天共计用餐人数约 2200 人次（法

定节假日除外），具体以实际用餐人数为准。

1.4 为如期完成服务进度和提高服务质量，本次采购分为两个包（吉安市行政中心西

副楼一、二楼机关食堂餐厨服务采购项目 A包二次、吉安市行政中心西副楼一、二楼机

关食堂餐厨服务采购项目 B包）采购。吉安市行政中心西副楼一、二楼机关食堂餐厨服

务采购项目 A 包二次中标服务商负责市行政中心西副楼一楼餐厨服务（自选餐），吉安

市行政中心西副楼一、二楼机关食堂餐厨服务采购项目 B包中标服务商负责市行政中心

西副楼二楼餐厨服务（自助餐），投标服务商可以兼投但不能兼中。原项目按照先 A包

后 B 包的顺序开展开评标工作，B包已确定中标服务商；原 A 包首次开标流标，现对 A

包重新开展第二次招标。

2.餐厨服务方式：

2.1 人员配备

（1）服务人员配置总数：一楼整体餐厨服务人员配置数量不少于 24 人，岗位包含项

目负责人、安全管理员、厨师长、厨师、切配师、面点师、仓库管理员、服务人员等；

其中项目负责人 1 名、安全管理员 1 名（具备食品安全总监证书）、厨师长 1 名、面点

师 2名；

（2）除安全管理员外，其余在岗人员中至少 1人持有食品安全员证书；

（3）服务人员上岗要求：项目负责人应具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50 岁（含）以下；

厨师、面点师、切配师、仓库管理员年龄要求 53 岁（含）以下，其他人员要求 50 岁（含）

以下，35 岁（含）以下女性服务员不少于 3人。

（4）所有人员月工资标准均不得低于当年江西省最低工资标准。



（投标文件中提供：上述拟派人员相关食品安全总监证书、食品安全员证书及开标前

6个月内任意 1 个月（不含开标当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并加

盖投标人公章。）

注：本项目一经中标，中标服务商上述拟派人员及用于评审得分的人员，未经采购人

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更换。中标服务商须在合同签订前向采购人提交完整的拟派人员明

细表，所有人员须专职专岗。如确需更换，替代人员的资质条件、专业能力及从业经验

均不得低于被更换人员的标准，且须经采购人审核确认后方可履责。每擅自更换 1 人支

付违约金 5000 元/人，采购人可在履约保证金或当期服务款项中直接扣除；情节严重的，

采购人有权直接解除合同、没收履约保证金并追偿其造成的损失。

2.2 自选餐服务

（1）早餐标准

①供餐时间：07：00--08：30

②餐费标准：每人每餐首次消费按实际金额刷卡（第二次及以上消费总额将额外收取

30%费用）。

③早餐须供应 8种以上主食、面食，4种以上汤汁类，2种以上粗粮、小菜，2种以上

糕点、油炸，供干部职工用餐选择。

（2）中餐标准

①供餐时间：11:45--13:00

②餐费标准：每人每餐首次消费按实际金额刷卡（第二次及以上消费总额将额外收取

30%费用）。

③中餐须供应 20 个以上品种的菜肴（含主荤、花荤）、1种例汤和配套供应各类主食

品类（主食中必须有米饭），供干部职工用餐选择。

（3）晚餐标准

①供餐时间：17:30--18:30

②餐费标准：每人每餐首次消费按实际金额刷卡（第二次及以上消费总额将额外收取

30%费用）。

③晚餐必须提供 8种以上菜品，其中主荤 2种以上、花荤 2种以上、蔬菜 2种以上和

1种例汤和 1种以上的主食（主食中必须有米饭），供用餐干部职工选择。

3.管理方式：

3.1 相关费用（不收费）



（1）不收取投标服务商场地承包费。

（2）机关食堂公用部分和后厨定量配额的电、气费由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承担，

本项目水费由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承担。

（3）中标服务商在后厨内的电、燃气使用实行定量配额、超出自理的管理方式，即：

天燃气定额为 1980 方/月，电定额为 9000 度/月（含员工宿舍用电），超出定额部分产

生的费用由中标服务商自行支付，电、气定额当月未用完，可累计至下个月使用，一年

内有效。

3.2 考核办法

（1）考核评估具体由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

（2）采取扣分制，总分为 100 分，80 分为及格分。

（3）采取定期和不定期随机现场考核和现场征求意见，每月考核汇总一次。根据考

核评估结果，按照《吉安市行政中心机关食堂餐厨服务考核办法（试行）》进行处理。

（4）入驻后第一个月度为试运行不进行考核，从第二个月度开始考核。

3.3 考核管理

（1）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对中标服务商的餐厨服务情况进行

检查，发现从业人员操作不规范、食品安全隐患等情况将随时通知投标服务商整改，同

时按照《吉安市行政中心机关食堂餐厨服务考核办法（试行）》条款进行处理，并将日

常检查情况纳入月度考核内。

（2）根据对机关食堂每月考核结果进行管理。考核总分在 70 分（含）至 79 分内，

给予中标服务商扣减服务费贰仟元；考核总分在 60 分（含）至 69 分内，给予中标服务

商扣减服务费伍仟元；中标服务商若在服务期内(该年度内）累计三次月考核 70 分以下，

采购人有权单方无偿解除合同。

4.总体要求：

4.1 服务要求

（1）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向中标服务商提供餐厨服务场地（即厨房、餐厅）及

空调、电梯、炊具、餐具等设施（见物品清单），中标服务商负责维保，单件（含人工）

维修价格在 500 元（含 500 元，含材料费和人工费）以下将由中标服务商承担，并在七

个工作日内完成维修工作，单件（含人工）维修价格超过 500 元（含材料费和人工费）

以上将由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进行维修（人为破坏和操作不当除外）。合同终止时，

中标服务商必须按资产移交清单完好无损交与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2）菜品原材料、辅料、油米面由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招标确定供应商。中标

服务商必须按照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要求，定点采购主副食品、食用油、干货、

调料、肉类、水产类等食材，诚实采购并主动接受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日常质量

监督。

（3）中标服务商拟定下个月原材料采购目录，由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确定的供

应商配送。

（4）中标服务商的利润由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核定支付，具体以上月月度利润

率为核算依据。月度利润率计算公式：月度利润率=（月度总营业收入（消费金额）-食

材物料成本-第二次及以上消费加价差额）÷月度总营业收入（消费金额）

注：食材物料成本包含原材料、粮油、米面等物资支出。

① 若上月利润率≥10%，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按上月总营业收入的 10%核定支付

中标服务商利润；

② 若上月利润率＜10%，按中标服务商当月实际核算利润据实支付；

③ 除疫情等不可抗力因素外，若月度经营产生亏损，亏损金额由中标服务商自行补

足并上缴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

（5）每天的菜品根据季节和实际需求予以调整安排，原则上每两周间隔翻新不重复。

中标服务商需根据服务方案要求和用餐标准，提供 7天（1周）早、中、晚餐的品种安

排，要求品种多样化、有特色、不重复并且做到营养搭配。

（6）根据营养和可口方面，制定每周菜谱并提前公布，食物品种多样化搭配，花样

翻新。

（7）食堂以干部职工就餐服务为主，中标服务商应保证按时按量提供好早、中、晚

餐餐厨服务工作。中标服务商每周五前将下周拟制好的食谱交由食堂管理科审核后，按

食谱安排伙食。

（8）机关干部职工须持卡消费，中标服务商不得采取现金、支付宝、微信、转账和

记账方式收取用餐费用。

（9）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制定规范和完善的食堂管理服务方案及相关管理制度。

（10）中标服务商须根据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要求的餐标，向吉安市机关事务管

理中心按时按质按量供应好一日三餐及其他相关的餐饮服务工作，并对食堂的就餐秩序

和就餐现场的管理工作负主要责任。

（11）中标服务商须负责食堂区域内的环境卫生、食堂设施设备及灶具的日常维护保



养，餐具的洗消清洁等工作。

（12）中标服务商须按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要求，半年内应急措施的演练不少于

一次（1、突发断水、断电、停气的应急措施；2、消防应急措施；3、食品卫生事件应

急措施等）。对管理服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突发性事件建立应急处置预案，组织实施培

训、演习、评价和改进，事发时按规定途径及时报告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和有关部

门，并采取相应措施。

（13）其他

1）所有从业人员须持有饮食行业健康证。

2）能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及《吉安市行政中心机关食堂管理

办法》（详见附件），确保食品卫生安全。

3）能服从《吉安市行政中心机关食堂餐厨服务考核办法（试行）》和《吉安市行政中

心机关食堂日常监督处罚管理办法》（详见附件）。

4）能遵守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管理和监督。

5）投标服务商须针对本项目提供切实可行的团队管理方案，方案包括但不限于：管

理模式；人员配备（项目负责人、厨师长、厨师、切配师、面点师和服务员等）；教育

培训；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等。

6）投标服务商须针对本项目提供一套完整、符合食品安全卫生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切实可行的管理制度体系，制度包括但不限于：卫生管理制度、防火管理制度、食品采

购制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岗位责任制度、食品质量卫生安全自我监控制度、员工培

训上岗制度、优质服务制度，以及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含突发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等，并同步制定保障制度落地执行的具体举措，确保相关人员、资金、物资全面落实到

位。

7）投标服务商须针对本项目制定接受监督管理方案，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接受并配

合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的行政管理与业务指导，随时接受其对餐饮加工制作、供应

质量的监督检查；接受并配合食品卫生、消防安全等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接受并配合

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定期、不定期开展的干部职工用餐满意度测评。投标服务商须

承诺：干部职工用餐满意度不低于 80%。（承诺函格式自拟）

8）投标服务商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无食品安全等责任事故。（提供无食品安全等责

任事故承诺书并加盖公章（承诺函格式自拟））

4.2 安全要求



（1）中标服务商在机关食堂服务场所内，造成用餐人员和从业人员人身安全事故发

生，由中标服务商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有

权单方无偿解除与中标服务商的餐厨服务合同。

（2）中标服务商在服务期间，食堂发生火灾，由中标服务商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费用，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有权单方无偿解除与中标服务商的餐厨服务

合同。

（3）中标服务商应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因购置霉变、腐烂、过期等食品或因在食品

加工过程中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用餐人员发生食物中毒或其他因食品问题而引发的各

种肠道性等病症的，由中标服务商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吉安市机关

事务管理中心有权单方无偿解除与中标服务商的餐厨服务合同。

（4）若发生食品、人员安全事故时，中标服务商应无条件先垫付医药费救护，待事

故责任划分后，按事故责任情况扣除或返还。

（5）食堂工作人员和用餐干部职工安全责任风险由中标服务商负责，中标服务商必

须在签订合同前购买本项目最高赔付金额 500 万元/年及以上人民币的《食堂公众安全

责任保险》、《食品安全责任险》和《雇主责任险》，保险种及相关保额须经采购人审

核。

4.3 卫生管理要求

（1）环境卫生要定人、定物、定时间、定区域，做到保持清洁，无垃圾污物。

（2）生熟用具分开，不得混用，保持炊具、灶具清洁卫生。

（3）食堂仓库要专库专用。原料分类存放，食品生熟分开保存，并有四防（防蝇、

防尘、防鼠、防潮）措施，防止食品交叉污染，按照市卫健委要求，定时开展“除四害”。

（4）食堂工作人员要按餐饮行业的规定要求统一着装，讲究卫生，保持干净整洁。

（5）中标服务商拟派本项目食堂服务的全部工作人员均应持证上岗，并每年至少进

行一次的健康体检，体检费用由中标服务商自行负责，吉安市机关事务管理中心不再支

付任何费用。

（6）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有关饮食卫

生制度。

（7）实行原材料进出库双人验收双人签发制度，并建立好逐日消耗登记台帐。

（8）餐具清洗每餐必须严格执行一冲、二洗、三清、四消毒制度。

（9）建立厨房食堂卫生日常检查登记制度。



（10）中标服务商负责食堂内下水管道疏通、化油池、油渣处理设备等的残渣油垢清

理、油水分离设备启动清理和垃圾处理设备启动清理。食堂外的下属管道疏通由吉安市

机关事务管理中心负责。

4.4 餐具、炊具和设备管理要求

（1）所有工作人员均应爱护食堂炊事用具，不得损坏，防止丢失，并做到存放整齐，

使用得当。

（2）设备管理人员，应熟练掌握设备性能和操作技术，严禁非专业技术人员操作设

施设备；

（3）设施设备操作应规范，保证操作人员的自身安全，禁止违规操作违规使用。

（4）食堂的一切餐具和炊具，工作人员均不得自行外借。确因外借必须经吉安市机

关事务管理中心主管科室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并做好登记，按时清点收回。

注、以上“第五章 一、采购需求表 二、采购要求”均为实质性要求，须满足或优于，

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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